渝水区人民检察院关于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的报告

渝水区财政局：

现将2021年度渝水区人民检察院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职能及组成

检察院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正确实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责是： 
（一）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市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和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二）依法向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三）根据区委和省市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检察工作方针，研究拟定全区检察工作任务，并负责组织实施。 

（四）对本辖区的刑事犯罪案件依法审查批准逮捕、依法审查起诉；对区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和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对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审刑事犯罪案件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五）依法对本辖区的民事、刑侦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区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提起抗诉或提请抗诉。 

（六）受理公民控告和申诉；办理有关刑事赔偿事项，对申诉案件依法进行复查。 

（七）依法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四大领域开展公益诉讼。

（七）负责本区检察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纪检监察工作和队伍管理、培训教育工作；依法管理检察官和司法警察；制定本区检察机关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八）承办区委和市人民检察院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人员结构

渝水区人民检察院共有预算单位1个。编制人数60人，其中：行政政法编制52人、事业编制3人、工勤编制5人；实有人数55人，其中：行政政法人数48人、事业人员2人、工勤人员5人；退休人员25人。

（三）部门资金基本情况

2021年我院收入预算总额1239.2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预算收入1239.25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1239.2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71.7万元，商品服务支出271.1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8.81万元，项目支出187.6万元。

（四）部门目标实现情况

我院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能，全年共受理审查逮捕案件398件488人，批准逮捕301件345人；受理审查起诉案件730件1012人，提起公诉576件764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批准逮捕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12人，起诉14人；批准逮捕涉嫌抢夺、盗窃、诈骗等多发性犯罪案件87人，起诉122人。依法履行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职责，对监察机关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3件3人。全力开展下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提前介入涉疫犯罪案件，依法从严从快打击，批捕1件1人，起诉2件2人。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371件576人，适用案件率达90%以上，既提高了诉讼效率，又减少了社会矛盾。

二、评价工作开展
（一）绩效评价实施过程情况

     我院按照绩效评价规定要求成立评价小组，组织实施和分析评价，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基本支出有关帐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形成评价结论。
（二）绩效评价整体结果概况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院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在支出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三公经费”明显下降。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分析

我院严格按照年初预算安排，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有关规定，厉行节约规范使用预算资金。收入上，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按规定使用非税票据并直接缴入国库，无隐瞒收入和其他违反国家收费管理规定的行为。在支出管理中，认真执行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重点工作和大额支付上会集体决策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认真做好每月与银行、财政国库的对帐工作，加强动态监控，保障我院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主要体现几个方面：

1.预算配置方面。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

2.预算执行方面。 支出总额控制较预算总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各业务部门办案经费的增加。

3.预算管理方面。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4.资产管理方面。建立资产管理制度，定期进行盘点和资产清理，总体执行较好。

四、存在的问题

由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时间短，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加上缺乏系统的培训，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理解不充分，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精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预算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五、整改措施或建议

1.严格执行财务预算绩效评价相关工作要求。

2.加大财务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宣传和培训力度。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